
设立股份有限公司6个条件

产品名称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6个条件

公司名称 征途财税顾问（广州）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元岗村下元岗东街40号1号楼509房
(仅限办公)

联系电话 0755-21013312 13310861403

产品详情
设立股份有限公司6个条件

一、发起人符合法定人数

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必须符合法定人数。我国《公司法》规定，设立股份有限公司，应当有2人以上200人以下的发起人。如果公司的股本超过4亿元人民币，发起人的数量应当不少于100人。

二、发起人认缴和社会公开募集的股本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

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。此外，公司还可以通过发起人认购和社会公开募集的方式筹集股本。发起人认购的部分应当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5%以上。社会公众认购的股本应该在25%以上。

三、股份发行、筹办事项符合法律规定

公司的股份发行和筹办事项必须符合《公司法》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具体来说，公司应当依法制定招股说明书，并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。此外，发起人应当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，并按照规定缴纳股款。

四、发起人制订公司章程，并经创立大会通过

公司章程是规定公司运作的重要文件。发起人应当制定公司章程，并在创立大会上通过。公司章程应当包括公司的名称、住所、经营范围、股东权利和义务等内容。

五、有公司名称，建立符合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

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的名称，并且要建立符合公司法规定的组织机构。组织机构包括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等。此外，公司还应当设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，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和管理。

六、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

为了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股份有限公司需要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。这些场所和条件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并且能够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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